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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要點依據民國 97年 7月 3日頒「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訂

定之。 

二、本校學生出缺席考查悉依本要點辦理。 

三、學生依照規定準時到校參加升降旗、上課及各種教育活動，謂之出席。 

四、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時分別稱為： 

(一)缺席（課）：依規定完成辦理請假手續而未到校者。 

(二)曠課：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且未到校者，或遲到、早退超過十五分鐘以上者。 

(三)遲到：依本校生活作息規範，每日0800時前須進入校門，逾時視為遲到；每節上課後五     

           分鐘到教室者。 

(四)早退：未按規定時間提早十分鐘離開者。 

五、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時，應依據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 

六、學生全學期沒有缺席（公假、喪假除外）、曠課、遲到、早退者稱為全勤。 

七、正常上課時間重（補）修之學生，其出缺勤考查併入該學期合計之。 

八、寒暑假重（補）修學生之出缺勤考查併入次一學期登錄合計之。 

九、延修（重讀）生之出缺勤考查比照正常上課時間之規定辦理。 

十、學生出缺勤考查結果，依下列標準列入獎懲評量： 

(一) 全勤者小功1次。 

(二) 遲到每次記0.25點，累計1點警告1次。 

(三) 重要集會無故不參加者，每次小過1次。 

(四) 事假依本要點第十一條辦理。 

(五) 喪假以一週為限，如超過時以事假論。 

(六) 病假須檢附就醫證明及請假單辦理請假。 

十一、學生缺課，除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外，其缺課節數達該課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

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前項學校核准給假之假別，不包括事假。 

學生缺課致影響課業時，學校應視其情形提供預警措施，並給予個別輔導。 

十二、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經提學生

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十三、凡公布之缺、曠課統計，如有錯誤，應予公布日起三日內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更正，逾時不予

受理。 

十四、本要點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